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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学生助学金竟然“调剂”发放
枣庄一中学做法引学生质疑，校方称因救助名额有限但困难学生太多

本报东营2月14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范绍军) 张某
醉酒后仍执意驾车回家，结果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张某
的亲属将与张某一块饮酒的刘
某、袁某、张某某告上了法庭。广
饶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刘某、袁
某 、张 某 某 共 同 赔 偿 原 告
105993 . 90元。

死者张某与被告刘某、袁某、
张某某系朋友关系。2010年8月

28日下午，张某与袁某、张某某自
广饶县城去东营办事，晚间三人
在一饭店就餐并饮酒。饭后刘某
从广饶县城赶来，四人一起到酒
吧饮酒至深夜。此时已经醉酒的
张某提出要驾车回家，刘某、袁
某、张某某虽然对其进行了劝阻
但未能拦住。次日2时30分许，张
某驾车沿231省道自北向南行驶
至72公里+700米处时发生事故，
张某当场死亡。

事后交警认定张某系醉酒后
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亲属
认为，与张某共同饮酒的三被告
在饮酒中未做到合理劝诫，事后
也未尽到护送和通知义务，对损
害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遂
提起诉讼。

日前，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
己的行为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
力，明知酒后驾车存在一定的危

险性，仍然酒后驾车回家，对其死
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刘
某、袁某、张某某在与张某饮酒后
应对其尽到照顾、护送和通知义
务，三被告明知张某大量饮酒后
仍坚持驾车回家，在劝阻未果的
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护送
或通知其家人，对张某的死亡存
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宣判
后，原被告均表示服从判决。

格延伸调查

助学金领款人都不是学生本人

13日，在枣庄市第十六中
学，记者跟随学校会计查看了助
学金的发放记录。在一张“枣庄
市第十六中学2010年秋季普通
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
表”上，记者看到，每个班级基本
上为5个名额，上面有学生的姓
名、学号、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
受助档次有三档，一档500元，二
档750元，三档1000元，每个班总

金额在3700元左右。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的会计

告诉记者，助学金每学期发放一
次，直接打到学生的银行卡中。
记者在表格上看到，在领款人签
字一栏 ,每个班级5个名额所签
名字都是一样的，均不是学生的
姓名。针对银行卡在班主任手里
的情况，会计表示并不清楚，会
申请学校进行检查处理。

我省125名患儿

将获350万资助

本报济南 2月 14日讯 (记
者 刘爽 实习生 韩静静)

1 4 日上午，“神华爱心行
动”山东合作项目在山东省立
医院启动，该项目拟资助125
名贫困家庭的0—14岁的患
病儿童，资助总额350万元。

此项公益项目由神华公
益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者协
会、山东省慈善总会、山东省
立医院联合发起，拟资助的
125名贫困患儿，其中白血病
患病儿童 25名，每例患病儿
童最高资助6 . 5万元，先天性
心脏病患病儿童100名，每例
患病儿童最高资助2万元。

据工作人员介绍，城市
享受低保人群的患儿和农
村特困家庭的患儿经医院
确诊后要先在省立医院填
写相关表格，然后由省慈善
总会审核再经中国社工协
会审批，最后选出符合条件
的患儿由省立医院负责实
施手术。患病儿童申报资料
截止时间为 2012年 11月 16
日，希望有需要的家庭不要
错过时间。

北风吹雾散

气温往下降

本报济南2月14日讯(记者
刘红杰) 14日是“七九”首

日，但随着一股冷空气到来，
天气尚难回暖。不过，冷空气
到来有利于大雾消散，除鲁南
地区15日清晨前后有雾或轻
雾，全省大部地区天气多云。

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说，
14日白天开始，一股冷空气
降临我省，带来四级北风，全
省大部地区的大雾将被驱散，
能见度逐渐转好。但气温下降
会让人感觉比较冷，外出要注
意防寒保暖。

今起三天，全省气温较
低 ，最 低 气 温 出 现 在 1 7 日
凌晨，部分地区最低温将至
-10℃左右。

因未尽到劝阻和护送义务

男子酒驾身亡，同饮者赔10万元

格资料链接

从2007年秋季开学起，山
东省设立了普通高中政府助
学金，用于资助普通高中在校
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
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资助面平均为普通高中在校
生的8%，具体分为1档500元，2

档1000元，3档1500元。
2 0 1 0年秋季学期，财政

部、教育部共同发文，建立普

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中央与地方共同
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
通高中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15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
结合实际在1000元至3000元范
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
山东省资助面平均为普通高
中在校生的10%。

本报枣庄2月14日讯（记者
袁沛民） 在枣庄市十六中,申请
到国家助学金的家庭困难学生，
其银行卡有不少都在班主任的手
里。每年国家打了多少钱到卡里
他们都不清楚，只是每年被动地
从班主任那里领到时多时少的助
学金。

小李（化名）是枣庄市十六中
的一名高三学生，2009年，他和班
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填表，申请
了资助家庭困难学生的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审核通过后，学校根
据表格的申请给每个同学办理了
银行卡用于接收助学金。

“用我们的身份证开完户，填
完表格后，剩下的事就和我们没有
关系了。”小李告诉记者，银行卡办
好之后就一直放在班主任的手里，
班主任每学期会根据情况发放给
班里的同学。“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我拿到的几次是400多元。”小李说。
对于助学金的这种发放方式，

小李和其他几名同学都很疑惑，弄
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助学金可
领，更不清楚每年卡里的钱究竟是
多少。“我们就是想弄清楚一共有
多少钱，都是怎么发放的。”

除了对助学金的发放有些弄
不清外，还有一件事让小李和同
学们感觉很不舒服。“有时班级会
留一点助学金做班费和奖励基
金，说是作为班级活动开销和对
优秀同学的奖励。”小李告诉记
者，有时班级会根据期末考试的
成绩对班级前几名进行奖励，而
奖励的钱就是从助学金中来的。

小李表示，这种方式令他和
一些同学很伤心，之所以会发生
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大家认为领
取助学金的同学家庭条件并不
差，不如给班级作贡献。

枣庄市十六中副校长潘选
海告诉记者，“每个班级申请助
学金基本上有5个名额，但是不
一定每个班就刚好5个人需要帮
助，所以有时候班主任会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助学金发放表上，领款人均不是学生本人，每个班签
名都是同一人。 本报记者 袁沛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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